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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桃園市龜山區自強北路 17 巷 31 號(本公司 B1 會議室) 

出席股數：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份總數為 18,288,423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 

4,696,115 股)，佔本公司實際發行股份總數 30,300,000 股之 60.358%。 

出席董事：董事長蔡富得、董事洪明珠、董事陳柑富、董事蔡兆挺、獨立董事倪瑞峯、 

          獨立董事姚文勝、獨立董事謝明仁。 

出席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獨立董事倪瑞峯。 

主  席：蔡富得                                            記  錄：鍾瑞嬌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開會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報請 公鑒。 

說  明：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7-9 頁）。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一○八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第 10 頁）。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廿五條規定處理。 

      2.本公司 108 年期初未分配盈餘新臺幣 324,933,204 元，加上本年度稅後淨利 

        新台幣 284,409,558 元及提撥確定福利計畫新台幣 4,331,809 元和處分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新台幣 1,417,118 元後，截至 

        本年度累積可供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603,593,835 元。在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新台幣 28,440,956 元及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26,194,559 元後，可供未分配 

        盈餘為新台幣 548,958,320 元。本公司擬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75,750,000 元 

        (即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2.5 元)與股票股利新台幣 69,690,000 元(即 

        每股配發股票股利新台幣 2.3 元)，保留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403,518,320 元。 

     3.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情形相關資訊，請參閱附件三（第 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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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八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依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第廿五條規定處理。 

      2.本公司一○八年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為 

        新台幣 391,409 仟元，擬配發一○八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14,000 仟元 

        (佔公司獲利 3.58%)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3,200 仟元(佔公司獲利 0.82%)元， 

        與帳上估列無差異。 

      3.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相關資訊，請參閱附件四（第 12 頁）。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修正案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1.依據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證發字第 1080361934 號 

        令發布第 10 條、第 16 條條文修正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 

      2.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草案，請參閱附件五（第 13 頁）。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一○八年度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權益變動表              

           及現金流量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池瑞全會計師、謝明忠會計師 

            查核完竣。 

2.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7-9 頁)。 

3.會計師查核報告、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六(第 14-33 頁）。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 18,288,423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7,837,4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248,106 權) 97.53 % 

反對權數 4,0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007 權) 0.02 % 

棄權/未投票權數 447,0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44,002 權) 2.44 %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一○八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  明：1.本公司 108 年期初未分配盈餘新臺幣 324,933,204 元，加上本年度稅後淨利 

        新台幣 284,409,558 元及提撥確定福利計畫新台幣 4,331,809 元和處分透過 

        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權益工具投資新台幣 1,417,118 元後，截至 

        本年度累積可供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603,593,835 元。在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新台幣 28,440,956 元及特別盈餘公積新台幣 26,194,559 元後，可供未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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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餘為新台幣 548,958,320 元。本公司擬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75,750,000 元 

        (即每股配發現金股利新台幣 2.5 元)與股票股利新台幣 69,690,000 元(即 

        每股配發股票股利新台幣 2.3 元)，保留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403,518,320 元。 

      2.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三（第 11 頁）。 

      3.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 

        而需修正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4.俟本次股東常會承認後，擬提請董事會授權董事長另定除息基準日等相關 

        事宜。 

      5.現金股利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依股東分配後之小數點數值 

        由大至小排列進位，分配至零為止。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 18,288,423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7,836,4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247,106 權) 97.52 % 

反對權數 5,0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07 權) 0.02 % 

棄權/未投票權數 447,0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44,002 權) 2.44 % 

 

五、討論事項一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擬辦理 108 年度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合計 

        新台幣 69,690,000 元，每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總計發行新股 6,969,000 股。 

      2.本次增資內容如下： 

        1)盈餘轉增資，由原股東按除權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股比例， 

          每仟股無償配發 230 股。 

        2)配發不足 1 股之畸零股，由股東於停止過戶日起 5日內自行拼湊，拼湊後 

          仍不足 1股或逾期未拼湊者，一律依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 

          全部捨去)，而後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承購。 

        3)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採無實體股票，其權利義務與原股份相同，經股東常會 

          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配股基準日、發放日及 

          其他相關事宜。 

        4)本公司如事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庫藏股之轉讓或註銷、國內可轉換 

          公司債之轉換，致影響流通在外之股份數量，股東配股率因此發生變動 

          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辦理變更相關事宜。 

        5)上述增資發行新股相關事項，若因主管機關規定或客觀環境影響而須修正 

          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請參閱附件六（第 14-33 頁）。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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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 18,288,423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7,836,4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247,106 權) 97.52 % 

反對權數 5,0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07 權) 0.02 % 

棄權/未投票權數 447,0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44,002 權) 2.44 %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民國 109 年 1 月 2 日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 

            第 1080024221 號發布，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2.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第 34-36 頁）。 

  決  議：修正條文對照表第 34 頁中第二條修正後條文中間最後少一個字……或其他方式 

          變「更」。於正式發行公告時會予以補上。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 18,288,423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7,836,41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247,106 權) 97.52 % 

反對權數 5,00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5,007 權) 0.02 % 

棄權/未投票權數 447,0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444,002 權) 2.44 % 

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 

  說  明：1.本屆董事任期將於 109 年 6 月 19 日屆滿。 

          2.茲依「公司章程」第 16 條及「公司法第 192 條之一」擬提名董事七席 

           （含獨立董事四席）候選人。 

          3.新選任董事任期自 109 年 6 月 22 日起至 112 年 6 月 21 日止，任期三年。 

          4.經 109 年 4 月 23 日董事會通過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八(第 37-39 頁)。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名/姓名 得票權數 

1 蔡富得 22,028,867 權 

3 陳柑富 24,219,799 權 

15 王建盛 41,119,850 權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戶號/身分證統一編號 戶名/姓名 得票權數 

P1005XXXXX 倪瑞峯 7,356,956 權 

Y1200XXXXX 姚文勝 5,444,710 權 

P1210XXXXX 謝明仁 5,447,043 權 

S1218XXXXX 莊世任 4,663,61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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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討論事項二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本案經董事會審議通過後，擬提請 

            股東會同意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董事兼任情形： 

姓  名 職    稱 兼任情形 

蔡富得 董    事 億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陳柑富 董    事 昶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建盛 董    事 三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董事  

瓏邦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暨董事 

金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姚文勝 獨立董事 正洋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謝明仁 獨立董事 悅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創元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單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宏偉電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莊世任 獨立董事 創巨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決  議：本案照原案投票表決通過。 

 

經表決結果如下：表決時出席股東加計電子方式行使表決總權數 18,288,423 權。 

表決結果 佔表決總權數 

贊成權數 16,073,404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160,096 權) 87.88 % 

反對權數 39,017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9,017 權) 0.21 % 

棄權/未投票權數 2,176,002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1,497,002 權) 11.89 % 

 

八、臨時動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九、散會：同日上午十時四十分。    



 

附件一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一○八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2019 年度由於中國補貼政策轉變，推動平價上電網的政策，使太陽能電池市場發展更

健康，市場受到鼓舞，使得 2019 年全球太陽能裝機量較 2018 年度的實際裝機量有所提升，

達 118G 的量，也因平價政策的推動，更讓全球太陽能廠家開始追求產品的高性價比"降本

提效"，產品的技術主流也由多晶製程轉至更高效的單晶 SE+PERC 製程，使得倉和公司高

性價比的 F9900 產品，受到客戶的青睞，創造 2019 年業績大幅成長。 

  本公司暨子公司 2019 年度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15 億，較 2018 年大幅成長 70%，主因來

自本公司自行研發的高性價比產品 F9900，不僅受到市場高度青睞，公司再接再厲更進一步

導入高網目數、細線化的產品，讓 F9900 產品的性價比更升級，成功導入中國市場，市占

率逐季節節升高，讓本公司暨子公司 2019 年度合併稅後淨利達新台幣 2.84 億，每股盈餘

9.39 元，均創下歷史新高紀錄。 

 

二、營業收支執行情形 

(一)營業收入部份 

  2019年合併營業收入新台幣15億元，大幅成長70%，主因已於前段說明。 

(二)營業毛利部份 

    2019年合併毛利率達47%，較2018年毛利率32%，年度成長46%。 

(三)營業費用部份 

  2019 年合併營業支出約新台幣 3.2 億元，較 2018 年增幅約 22%，主係因營業 

    規模擴大，營運相關費用及人事成本提升所致。 

   

  



 

三、獲利能力分析 

 (一)簡易損益表: 
                      單位：新臺幣仟元；每股盈餘元 

項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減)數 增(減)率%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個體 合併 

營業收入 840,461 1,499,458 615,670 881,847 224,791 617,611 37% 70% 

營業毛利 244,032 705,752 108,463 287,997 135,569 417,755 125% 145% 

營業淨(損)利 85,117 381,853 (30,673) 22,183 115,790 359,670 虧轉盈 1621% 

稅前淨利 340,233 374,254 18,327 23,007 321,906 351,247 1756% 1527% 

稅後淨利 284,410 284,410 2,042 2,042 282,368 282,368 13,828% 13,828% 

每股盈餘 9.39 9.39 0.07 0.07 9.32 9.32 13,314% 13,314% 

 
 

 (二)獲利能力： 

本公司 2019 年毛利率為 47.07%，較前一年度提升 14.41%；營業利益率為 25.47%，

較一年度增加 22.95%；稅後純益率為 18.97%，較前一年度增加 18.74%。 

項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5.62% 0.27% 

股東權益報酬率(%) 21.79% 0.17% 

毛利率(%) 47.07% 32.66% 

營業利益率(%) 25.47% 2.52% 

稅後純益率(%) 18.97% 0.23% 

每股盈餘(元) 9.39 0.07 

 

四、研究發展狀況 

(一)產品研發：開發 F9900 新品 NA 系列產品，因應多元電池技術路線，獲取更高 

  的性價比。開發非太陽能的網版應用面，導入被動元件市場。 

(二)製程研發：應用高網目超細線徑絲網規格，發揮 F9900 製程優勢，持續提升 SF 系

列以及 CF 系列產品性價比，達到提升轉換效率並節省銀膠耗量的需求。 

 

 五、經營方針 

  2019 年度經營方針聚焦在產品力，全力推展 F9900 產品，朝高網目數、細線化、無網

結的高性價比網版，全力推展新製程及新產品，並擴大海外市場佔有率，積極擴展中國內

需市場，主推高網目數的高階網版。 

本公司 2020 年營運、財務將聚焦： 

(一) 研發面:    

以因應市場太陽能電池技術、規格，多元化發展需求為導向，持續優化 F9900 製



 

程各系列產品之應用設計及精度控制再升級，滿足市場包括 PERC、TOPCon、HJT…

等，電池技術持續發展過程中，突破超細線化印刷效能同時兼顧印刷壽命的瓶頸

及大尺寸晶片印刷的網版需求。 

 (二)市場面: 

持續推動 F9900 高網目數、無網結及 PLUS 製程的網版，擴大 F9900 產品在全球

太陽能市場的佔有率，結合研發新一代雷射製程拓展非太陽能領域的網版應用面，

尋找跨領域代工印刷的機會及跨產業的投資機會。 

 (三)製造面: 

    持續提升生產技術及製造能力，優化製造成本，落實產銷管理機制，完成管 

  理數位化。 

 (四)管理面: 

     落實公司治理，強化資本運用效率，資金安全控管，整合供應鏈資源，提升 

      競爭力。 

 

  本公司多年來奮鬥不懈，創新製程、精進產品技術及專利佈局，突破傳統引領網版尖

端技術，創造藍海市場。事實證明，F9900 新產品已獲得全球太陽能電池大廠的肯定，提高

門檻、拉開與競爭者的差距，並真實反應逐季上升的營收與獲利數字。未來，經營團隊將

朝強化風險管理、產品持續創新、跨領域的市場開拓…等方向努力。新的一年，全體成員

必將傾盡全力達成公司的目標，並以亮麗的營運成績回報各位股東。 

最後，敬請各位股東繼續給予經營團隊支持與鼓勵，萬分感謝。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附件二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一百零八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

案等，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

審查，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

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報請 鑒核。 

 

    此    上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一〇九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倪瑞峯 

 

                                

 

中 華 民 國 一〇九 年 三 月 二十六 日 

 



 

                                                                       附件三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一○八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324,933,204 

期初調整數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284,409,558 

減:認列於其他綜合損益之確定福利計劃精算

損益 
(4,331,809) 

減: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

權益工具投資 
(1,417,118) 

截至本年度累積可供未分配盈餘 603,593,835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8,440,956)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6,194,559)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548,958,320 

分配項目  
 

(75,750,000)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2.5 元)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2.3 元) (69,69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403,518,320 

 

 
 

 
 

負責人：              經理人：                 主辦會計： 

 



 

                                                            附件四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相關資訊 
 

一、 本公司章程第廿五條規定：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所謂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前之利益)，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二為

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包括調整未分配盈餘金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其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所訂

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前項董事酬勞僅得以現金為之。 

前二項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二、 董事會通過配發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等資訊： 

考量公司整體營運狀況，提撥比率分別為 3.58%及 0.82%。 

1. 配發員工酬勞：新台幣 14,000,000 元。 

2. 配發董事酬勞：新台幣 3,200,000 元。 

3. 發放方式：均以現金發放。 

 

三、 差異原因： 

本公司配發一〇八年度員工酬勞14,000,000元及董事酬勞3,200,000元，

與一〇八年帳上估列數無差異。 

 

 

 

 

 

 

 

 

 

 

 

 

 

 
  



 

                                                            附件五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總經理

室及財務部。 

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董事會秘

書，協辦單位為總經理室及財務部。 

依照公司治理 

 

第七條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

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由股東

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

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

互推一人擔任之。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者，由董事長

擔任主席。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

由股東會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

之董事召集，會議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三條第四項或第

二百零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董事會

由過半數之董事自行召集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

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

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80361934 號

令 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6 條

條文 
 

第十六條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

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

內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

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

事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

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

次董事會說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如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

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

行使其表決權。 

董事之配偶、二親等內血親，或與

董事具有控制從屬關係之公司，就

前項會議之事項有利害關係者，視

為董事就該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 

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二項規定不

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依公司法第

二百零六條第四項準用第一百八十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配合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15

日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金管

證發字第

1080361934 號

令 修正發布第

10 條、第 16 條

條文 
 

 

  



 

附件六 

  



 

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

意見。  

  茲對倉和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

如下：  

關鍵查核事項：收入認列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08 年度營業收入金額為 840,461 仟元，營收及毛

利較上年度攀升，對財務報表影響重大。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個

體財務報告表附註四 (十一 )。基於重要性及審計準則對收入之發生預設為顯著

風險，且倉和股份有限公司之主要客戶群集中於太陽能產業群組，其中特定

條件銷售客戶之銷貨收入計 194,576 仟元。將太陽能產業群組中符合特定條件

客戶之營業收入真實性考量為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經了解倉和股份有限公司所處產業及經濟環境，除測試相關內

部控制外，並執行下列主要查核程序：  

 1.  抽核太陽能產業客戶群中特定銷貨成長群組之營業收入交易明細，核對

相對應之銷貨單、立沖帳傳票及銀行對帳單，驗證出貨對象及收款對象

是否一致。  

 2.取得太陽能產業客戶群中特定銷貨成長群組之資料表進行兩期分析比較，

包括收入占比、應收帳款週轉率、應收帳款周轉天數及授信期間，並針

對兩期交易對象營收占比及授信條件有重大變動者進行詢問了解，評估

其交易金額及對象之合理性。  

 3.  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後是否有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測試，確認前述交易之

發生真實性及退貨折讓是否合理。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

理階層意圖清算倉和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

可行之其他方案。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

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

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倉和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倉和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

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

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

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

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

件或情況可能導致倉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資產負債表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個體綜合損益表  

民國 108  



 

（承前頁）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承前頁）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倉和集團民國 108 年度合

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

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茲對倉和集團民國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關鍵查核事項：收入認列  

  倉和集團民國 108 年度營業收入金額為 1,499,458 仟元，營收及毛利較上

年度攀升，對財務報表影響重大。有關收入認列之會計政策，請詳合併財務

報表附註四 (十一 )。基於重要性及審計準則對收入之發生預設為顯著風險，且

倉和集團之主要客戶群集中於太陽能產業群組，其中特定條件銷售客戶之銷

貨收入計 634,169 仟元。將太陽能產業群組中符合特定條件客戶之營業收入真

實性考量為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經了解倉和集團所處產業及經濟環境，除測試相關內部控制外，

並執行下列主要查核程序：  

 1.  抽核太陽能產業客戶群中特定銷貨成長群組之營業收入交易明細，核對

相對應之銷貨單、立沖帳傳票及銀行對帳單，驗證出貨對象及收款對象

是否一致。  

 2.取得太陽能產業客戶群中特定銷貨成長群組之資料表進行兩期分析比較，

包括收入占比、應收帳款週轉率、應收帳款周轉天數及授信期間，並針

對兩期交易對象營收占比及授信條件有重大變動者進行詢問了解，評估

其交易金額及對象之合理性。  

 3.  執行資產負債表日後是否有重大銷貨退回及折讓測試，確認前述交易之

發生真實性及退貨折讓是否合理。  

其他事項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制民國 108 及 107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表，並經

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倉和集團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

圖清算倉和集團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倉和集團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

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

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倉和集團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倉和集團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

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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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

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

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

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

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

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

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

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

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略) 

(略)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

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

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第一項各款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

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其主要

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

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通

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該

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

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

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

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

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

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仍得列入

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

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

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略) 

 

配合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 二條

第五項修正 

 

 

 

 

 

 

 

 

配合 107年 8月

6 日經濟部函釋

(經商字第 

10702417500

號)，增訂本段

文字敘述。 

 

配合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

之一第一項，修

正相關文字。 

 

 

 

 

 

 

配合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二條

之一第二項，修

正相關文字。 
 

第九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

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

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

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配合 107年起上

市櫃公司全面

採行電子投

票，並落實逐案

票決精神，修正



 

 

條次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

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

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

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

決。 

(略)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

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 

第一段。 

 

為免股東會召

集權人過 度限

縮股東投票時

間，致股東因來

不及投票而影

響股東行使投

票權利，修正此

項 

第十二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

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第一項

但書應採行電子投票之公司：本公

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

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

議案之修正。 

(略)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

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

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 

(略) 

配合 107年起上

市櫃公司全面

採行電子投

票，刪除文字。 

第十四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

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

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

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

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

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

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

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

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

存。 

為落實逐案表

決精神，參考亞

洲公司治理協

會建議修正。 

 



 

附件八 

倉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 

被提名 

人類別 

被提名 

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 

董事 蔡富得 桃園高中 

1.亞士消防器材公司

總經理  

2.正中印刷器材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 

1.本公司董事長  

2.倉和精密製造（蘇州）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暨執行董事  

3.光星（上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暨執行董事  

4.倉禾科技（成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5.億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陳柑富 

中華工專電機科  

台灣大學進修推廣部

「精鍊高階管理與實

務研習班」結業 

正中印刷器材有限公

司業務主管 

1.本公司董事暨總經理  

2.倉禾科技（成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3.POSSESS 法定代表人  

4.BRAVE HOLDING 法定代表人  

5.昶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適用 不適用 

董事 王建盛 文化大學國貿系學士 

1.中國化學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國外部  

2.世紀貿易股份有限

公司 

1.本公司創始股東內部人之一  

2.瓏邦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暨董事  

3.三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暨董事  

4.金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適用 不適用 



 

 

被提名 

人類別 

被提名 

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 

獨立董事 倪瑞峯 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 

1.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員林分行經理、世

貿分行經理、板橋

分行經理  

2.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總行資深經理、協

理 (董事會秘書室

主管) 

本公司獨立董事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召集

人 

不適用 否 

獨立董事 姚文勝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系

商學碩士  

輔仁大學法律系司法

組學士 

台北市政府勞資爭議

調解委員 

1.本公司獨立董事  

2.六合法律事務所合夥人  

3.正洋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不適用 否 

獨立董事 謝明仁 東海大學企管碩士 

1.台北市會計師公會

稅制委員會委員  

2.台灣省會計師公會

工商委員會委員  

3.財團法人保險事業

發展中心研究員  

4.中華民國會計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鑑識

會計委員會委員 

1.本公司獨立董事  

2.勤茂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  

3.中央大學財務金融系兼任講師  

4.中華無形資產暨企業評價協會理事  

5.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評價

準則委員會委員  

6.悅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7.創元投資有限公司董事  

8.單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不適用 否 



 

 

被提名 

人類別 

被提名 

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所代表之

政府或法

人名稱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 

獨立董事 莊世任 

國立中央大學企管博

士班策略組博士候選

人  

國立中央大學高階主

管企管碩士  

私立輔仁大學科技管

理所碩士 

1.億光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研發處處長兼

產品策略銷售處長

及產品工程中心處

長  

2.深圳市源磊科技有

限公司總經理特

助、執行總經理  

3.燦瑞半導體有限公

司總經理 

創巨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不適用 否 

 


